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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輻射防護協會捐助章程 

中華民國八十年九月六日董事會議通過修正案，第一次修正。 
臺灣台北地方法院八十年度法字第八十號民事裁定准予變更。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董事會議通過修正案，第二次修正。 
臺灣台北地方法院八十五年度法字第八三號民事裁定准予變更。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月四日董事會議通過修正案，第三次修正。 
臺灣台北地方法院八十六年度法字第一號民事裁定准予變更。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七月二日董事會議通過修正案，第四次修正。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九十三年度法登他字第六八號准予變更。 
中華民國一０五年七月四日董事會議通過修正案，第五次修正。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一０五年度法字第二五號民事裁定准予變更。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協會全銜定名為「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輻射防護協會」(以下

簡稱本協會)。 

第二條 本協會會址設於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二九五號十五樓之

一，並得視業務需要在國內、外其他適當地點設置分支機構。 

第二章 目的 

第三條 本協會為非營利性之組織，為協助政府及民間提昇輻射防護

專業知識及技術，促進公眾與環境輻射安全，特依民法規定

設立之。為達成財團法人設立之目的，本協會之工作如下： 

一、 辦理輻射防護相關之教育訓練及學術研討會。 

二、 提供有關輻射防護之評估、諮詢、檢測等技術服務。 

三、 提供人員輻射劑量佩章及輻射劑量評定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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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協助輻射防護之研究發展。 

五、 推動國內、外有關機構交流合作，提昇輻射防護科技應

用。 

六、 出版輻射防護刊物、技術手冊及通識手冊等。 

七、 編寫訓練教材、編譯國外有關技術資料或規章等。 

八、 辦理其他有關輻射防護之事項。 

第三章 捐助、財產、經費來源及其使用 

第四條 本協會由國立清華大學等廿七個贊助單位捐助新臺幣三百五

十八萬元為創立基金 (捐助人姓名及所捐基金財產詳如附

表)。 

第五條 本協會創立後之經費來源如下： 

一、 基金孳息收入。 

二、 國內、外公私機構團體或個人之捐贈。 

三、 提供服務之收入。 

第六條 本協會所有財產，登記為財團法人所有，非經董事會決議，

並報請主管機構核可，不得變更處分。 

第七條 本協會提供服務之收入扣除業務費用後之淨益，應用於協會

之擴充及改進及執行第三條所定之各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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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董事會 

第八條 本協會設董事會，負責本會工作之推展。 

第九條 董事會之職掌如下： 

一、 董事之任免。 

二、 基金之保管及運用。 

三、 獎助研究專案之審核與執行。 

四、 各項章則及工作計劃之核定。 

五、 預、決算之審核。 

六、 財務之監督。 

七、 秘書、顧問及有關工作人員之任免。 

第十條 董事會置董事十五至廿一人，第一屆董事人選由本財團法人

捐助人遴聘適當人士擔任之，第二屆以後之董事，由董事會

遴聘之。董事之任期為三年，每屆期滿連任之董事，不得逾

全體董事人數三分之二，且董事任一性別比例以不低於全體

董事人數三分之一為原則。 

第十一條 董事會置常務董事三人至五人，由董事互選之；再由常務

董事互選一人為董事長，對外代表本協會，並綜理董事會

一切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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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董事會每半年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董事

長擔任主席，董事長因故缺席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

一人代理之。 

第十三條 董事會之決議，應經現有過半數董事出席，並以出席董事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十四條 董事會下設各工作組承辦董事會決議之各項事務，其組織

由董事會訂定之。 

第十五條 各工作組應於每年會計年度開始前二個月，擬具工作計劃

書及收支預算書，提請董事會審議，通過後申報主管機關

核備，其計劃及預算之變更亦同。 

第十六條 工作組應於每年度終了後兩個月內編具年度工作報告書及

收支決算書提請董事會審定。 

第十七條 董事會須於每年終辦理年度決算並於三個月內詳開下列事

項連同財產目錄分別呈報主管機關核備，並申報主管稽徵

機關查核。 

一、 基金運用狀況。 

二、 年度工作報告書。 

三、 收支決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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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則 

第十八條 如因情勢變更致本財團法人目的不能達成時，捐助人得呈

奉主管機關核准，變更其目的及組織或解散，解散之後除

清償債務外，如有剩餘財產，悉歸國庫，不得以任何方式

歸屬任何個人或私人企業。 

第十九條 本章程未盡事項悉依照民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條 本章程規定事項得經本協會董事會議決修改，並呈請主管

機關核准施行。 

          前項董事會之議決應有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並以出席

董事四分之三同意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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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捐輻射防護協會創立基金單位表 

單  位 負責人 金 額 
南門綜合醫院 陳堅志 5,000 
中國非破壞檢驗有限公司 陳國興 5,000 
北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5,000 
洽泰企業有限公司 林家炳 20,000 
美商亞培股份有限公司 陳芳田 5,000 
     台灣分公司 
新世界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 陳萬興 10,000 
泰歷藥品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林義隆 10,000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翔林有限公司  200,000 
第一檢驗工程有限公司  5,000 
台灣昭工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汎亞非破壞檢測有限公司  10,000 
凱旋非破壞技術檢驗有限公司  5,000 
台大醫學院附設醫院  200,000 
普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台北榮民總醫院  100,000 
中興工程顧問社  50,000 
益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吉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放射性待處理物料管理處  100,000 
國立清華大學  100,000 
三軍總醫院  50,000 
長庚紀念醫院  50,000 
核能研究所  300,000 
台灣電力公司  2,000,000 
泰興工程顧問公司  50,000 
79.5.4 總數 3,580,000 




